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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15     股票简称：长春经开     编号：2007－034 

 

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第五届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临

时董事会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，本次会议

通知已于 2007 年 12 月 11 日以通讯的方式向董事和监事发出。应到

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8 人，独立董事金世和因外出开会，未能出席

本次会议，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召开合法有效。 

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《关于解除“南部土地委托开发协议”的

议案》 

公司（乙方）在去年 12 月份与长春经济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甲

方）签署了《南部土地委托开发协议》，公司以 185，148.35 万元向

管委会购买长春南部新城核心区 3.9 平方公里（可建设面积 24 块宗

地 1,948,930 平方米）项目用地的开发权和收益权（详见上海证券报

2006 年 11 月 24 日公告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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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鉴于： 

（一）、由于出现了下列不能履约因素： 

1、市政府对原协议目标土地规划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，绿地、

广场、行政及其他公益项目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，原协议项下的 24

宗地已不复存在； 

2、新规划对原协议目标土地的城市形象性、公益性和所有城市

基础设施完整性的开发建设要求，使本区域 3.9 平方公里土地失掉了

以商业模式进行整体委托开发的可行性； 

3、应省政府要求新规划为省政府预留了大面积的行政中心等建

设用地； 

（二）、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省、市政府年度建设用地开

发指标的影响，乙方的整个土地开发不能按协议约定如期进行，致使

乙方土地委托开发资金呆滞、企业财务运转出现严重困难。 

鉴于此，根据原协议第七第条和第八条的约定，通过平等协商，

现甲、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《南部土地委托开发协议》，同时甲、乙

双方签定了《“南部土地委托开发协议”解除协议》，并确立下列条款： 

第一条  甲方应按原协议第七条之约定，承担不能履约的后果责

任。乙方同意甲方以原协议第七条所列第一种方式（还本付息）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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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履约的后果责任。 

第二条  甲、乙双方一致确认：甲方应返还乙方为履行原协议于

2006 年 12 月 25 日支付给甲方的人民币 185，148.35 万元，同时甲

方应按年利率 8%计算向乙方支付占款利息；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，

上述款项占款期限为一年，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14811.87 万元；甲方

应向乙方支付的本、息合计总额为人民币 199960.22 万元； 

第三条  甲方应按下列付款方式，付款期限和付款条件，向乙方

付清本解除协议第二条确定的本、息总额： 

1、本年度 12 月 31 日前，甲方以返还现款或承接等额乙方银行

债务方式向乙方支付本金 120000 万元。 

2、本年度 12 月 31 日前，甲方向乙方支付本解除协议第二条所

述利息人民币 14811.87 万元。 

3、2008 年 4 月 30 日前，甲方向乙方结清余款人民币 65148.35

万元，该笔款项甲方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后支付的部分，需按银行同

期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所占用资金的利息。 

第四条  本解除协议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印

章后，于满足上市公司相关法定程序审核并获批准之日起生效； 

第五条  本解除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。甲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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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因本解除协议引起的或与本解除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协

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长春经开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12 月 18 日 

 
 


